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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潛在風險？多重關係如何影響團

體心理治療歷程與效果？以專業倫理角

度思考，要如何避免這種情況發生？需

做什麼處置與調整？本文檢驗團體心理

治療或諮商發生多重關係的情形，對臨

床及倫理的影響，並提出改善的建議。

團體多重關係是指領導者對成員，

同時或相繼扮演一種以上專業或非專業

角色，因此存在多樣關係，包括親屬、

友誼、社交、師生、督導、行政、評

鑑、財務、商業、親密與性等。

學者對諮商中雙／多重關係的看法

分歧。有學者贊成雙重關係，認為助人

專業本來就存在雙重關係(Pearson & Piazza,

1 9 9 7 )，無法避免角色混淆，不盡然造成

傷害(Corey, Corey & Callanan, 2004)。若嚴

格限制雙重關係是不合人情，會使治療

師處於孤立無援立場，束縛實務工作，

阻礙治療能力。因此2 0 0 2年美國心理學

學會( A P A )倫理守則，就明確指出未導致傷

在重視「人情」及「關係」的台灣

社會裡，「熟悉感」是尋求諮商的關鍵

點(Lin,   2002)，學者陳若璋及王智弘( 1 9 9 7 )

研究就指出，學生常尋找自己信任或親

近的師長來進行諮商，所以雙重關係很

難避免，因此學校諮商師又是授課教

師。這種情況若發生於團體心理治療或

團體諮商過程中，團體領導者－治療師

(以下簡稱領導者)與成員就有諮商關

係，又有師生授業關係，就要思考以下

的問題了？如：團體領導者和教師權威

角色可互不干擾嗎?參與同一團體成員的

關係為何？成員有上對下、高低階或從

屬關係時，領導者應如何處理？領導者

面對多位成員議題或處理團體動力時，

是否需更注意團體中多重關係所牽涉的

倫理議題？

而在團體心理治療的培訓過程中，

國內並無統一專門的訓練機制或組織，

就會有成員－受訓者(指是團體成員又為

受訓者)常參與熟悉、信任教師的團體，

因此團體領導者可能是成員－受訓者的

督導、老師或組織管理者，有師生或督

導關係，協助與被協助者、評價與被評

價者等多重角色，對團體界限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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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及風險的多重關係，並不違反倫理。

但也有學者站在反對觀點，認為雙

重關係違反諮商關係的界線，背離案主

利益，減少治療公正性，增加利益衝

突，扭曲專業本質(Pope & Vasquez, 1998)，

諮商師無法清楚區分界限，會造成角色

及職責混淆，使原本案主與諮商師不平

衡關係更傾斜，有利於諮商師( B r o w n ,

1 9 9 4 )。學者C o r e y、C o r e y和C a l l a n a n ( 2 0 0 4 )

等人指出，對學生或被督導者來說，雙

重關係對保密、自主權、客觀性有潛在

危險性，會失去評分客觀性，影響案主

自我表露(Pearson & Piazza, 1997；林家興，

1 9 9 1 )。因此整體來說，應儘量避免發生

雙重關係，若無法避免時，應更以案主

最佳利益來考量。

而依上述說法，團體心理治療歷程

中，如果團體領導者與成員關係，發生

混淆及跨越團體界線時；或是領導者不

了解或不關心自我角色界線對成員的影

響，都是不合乎專業倫理，違反倫理規

範。A S G W倫理守則就規定：「領導者

在團體歷程及延續，都應禁止與成員發

生不當關係，須避免濫用個人權力與誤

用專業角色，從事社交接觸，滿足個人

需求。另美國心理學學會倫理規範( A P A ,

1 9 8 0 )也表示，州內心理師應”盡力避免

有雙重關係或利用案主的風險”。雖然團

體中多重關係是有害且不道德，但十分

可惜的是在美國團體心理治療學會( 1 9 9 9 )

最新出版的團體治療師倫理規範中，並

未規範多重關係(Pepper, 2002)。

在諮商關係中，我們無法否認雙重

關係存在的可能性。學者P o p e及V e t t e r

( 1 9 9 2 )調查美國心理學會( A P A )會員，發

現雙重關係確實是倫理上的兩難，實務

工作者也認為雙重關係是無法避免

(Lazaws & Zur, 2002)。但關注雙重關係議

題極少，相關研究也少，僅陳志信( 1 9 9 2 )

及楊淳斐( 1 9 9 7 )調查，確實也發現師生雙

重關係存在，加上用「輔導老師」來稱

呼學校諮商員，更難避免。

但就團體心理治療歷程來說，「多

重關係」一詞似乎比「雙重關係」更能

精確捕捉各種角色與關係的可能與複雜

性。雖然團體領導者多重角色比個別治

療發生機率少(Vinogradov & Yalom, 1989)，

但對整個專業和機構來說，團體心理治

療訓練過程，多重關係似乎也不可避免。

學者P e p p e r ( 2 0 0 2 )於美國團體心理治療學

會年會，發表團體多重關係普遍危險的

海報，就引起各學院出席者的熱烈迴

響，顯示此議題不容忽視了。而團體心

理治療多重關係，可能發生於下列情形：

1.團體成員之間有多重關係：成員

參加類似團體，或同時參與兩個

以上治療或團體，因此彼此有上

下屬、高低階、從屬關係。

2.團體領導者與成員之間有多重關

係：發生於團體心理治療實務

中，常是年長的團體領導者社會

性涉入治療外的多種角色( e x t r a -

treatment roles)，如督導、同事、 老

師、主管、朋友甚至親戚。而團

體脈絡中的社會性涉入(socially in-

v o l v e d )，指除治療者與病人( d o c t o r -

p a t i e n t )關係外，發生任何關係，且

不同於團體實務中領導者和成員

間不可避免的互動關係。更進一

步說，成員除是跟隨領導者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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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學院訓練的精神分析團體領導者，

會發生自我功能障礙(ego dysfunction)，這

種障礙是因團體治療師和同機構病人

間，涉入多重關係，這會對團體治療本

質產生衝擊(Peppe r, 1990；Teme rln &

Temerln, 1982)。團體領導者界線的破壞，

可能是對界線模糊產生的影響不敏感導

致，也可能與個人人格特質有關( P e p p e r ,

2 0 0 2 )。學者M u l l a n ( 1 9 8 7 )就指出精明能幹

的團體領導者，是不會不道德的涉入多

重關係。

但除了領導者人格特質外，也可能

是因：( 1 )過度理想化的領導者；( 2 )一個

支持領導者想法，不接受批評的團體；

( 3 )一個不信任他人，輕視不同觀點的團

體氣氛(Temerlin ＆ Temerlin, 1982)，會造

成領導者處於孤立及自戀的角色，產生

一個無法穿透保護層的自我界線，若加

上領導者本身人格特質，原本存在的領

導者與成員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就

產生不平衡情況，會影響團體中自我功

能障礙成員－受訓者，而產生知覺混

淆。一些聰明團體領導者會知道這個清

楚存在的倫理問題，但脆弱的成員－受

訓者卻置身險境而渾然不知。

對訓練團體心理治療的學院來說，

多重關係可能是精神分析團體心理治療

領域的特色(Pepper,  1992)。這些學院助長

及支持此風氣，甚至因獲得滿足而鼓勵

多重關係的延續，因此造成學院體制上

一股強大的力量。因為多數精神分析團

體領導者訓練過程，要經過「被治療」

歷程，是畢業條件之一。因此，學院成

員－受訓者可免費選擇一位精神分析團

體領導者受訓，或從一份推薦名單中選

一位團體領導者，因此成員—受訓者與

人外，可能是督導、學生、同事、

親戚(Pepper, 2002)，有著複雜和競

爭的關係。

一般少有文章寫到關於團體

領導者多重關係的影響( P e p p e r ,

1 9 9 0 )，也很少注意領導者角色界

線模糊，造成成員－受訓者(指成

員又為受訓者)代償性機能障礙

( d e c o m p e n s a t i o n )，而此機能障礙不

是因治療引起的情感轉移，而是

團體心理治療的訓練學院社群

裡，資深領導者與病人－受訓者

間彼此社會性涉入。國內探討相

似議題，僅璩美鳳誹聞案例，領

導者沒有覺察內隱信念，將自我

情結反轉移於成員，且因社會性

涉入，領導者與成員有「手帕之

交」的關係，危害成員福祉(李

曉燕，2 0 0 2 )。

3.督導與被督導者之間有多重關係：

在團體治療督導的訓練過程，被

督導者會隨著階段發展，出現依

賴、恐懼、過度自信、要求自主

等反應。督導除認知被督導者反

應外，也要展現不同角色，以

Stoltenberg(1981, 1987)模式來看，可

能有教師、諮商員、諮詢者、朋

友等角色，來適應被督導者的需

求(蕭文，2001)。

就精神分析治療觀點來說，H e d g e s

( 1 9 9 3 )認為治療中發生移情、反移情、抗拒

和詮釋等情形，勢必會涉及某些形式的

雙重關係，治療獲得的幫助部份來自於

雙重關係的結果。近年來有些報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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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有多重關係，產生社會性涉入，因

為領導者常是督導、老師或組織管理者。

訓練學院支持這種訓練方式，理由

很多，有的是為保障及監督高水準的訓

練品質，但也有可能是因私心、自我保

護和滿足自戀驅使。因為對學院資深團

體領導者來說，成員—受訓者形成的團

體訓練班，是新病人的來源。一些實務

工作不道德的資深領導者，會使成員—

受訓者感受到自己是社群一份子，彼此

競爭對領導者的忠誠(Pepper, 1997)，使得

多重關係充斥於燦爛、權威領導者教學

氣氛中，學生常像信徒般地狂熱，使訓

練過程更混淆，有學生就持續參與團體

長達數十年(Pepper, 2002)。對當今經濟艱

難時代來說，這些現象若繼續存在於訓

練學院，未來生存空間會顯得更脆弱，

因此專業團體應採取較積極的監督角

色，以減少實務上的不道德。

另外，團體心理治療訓練過程的督

導關係中，成員—受訓者面對督導(兩者

間多數兼具師生關係)，成員—受訓者可

能發生類似案主對治療師的移情作用，

有仰慕、佩服等正向情感，或害怕、畏

懼、抗拒等負面感受。成員—受訓者和

督導兩人均有自戀脆弱性，希望表現自

己能力及地位優勢(唐子俊，2 0 0 1 )。而學者

S t o l t e n b e r g和D e l w o r t h ( 1 9 8 7 )指出，在督導

過程若發生多重關係，易使被督導者(成

員—受訓者)焦慮及無法自主( a u t o n o m y )，

造成兩者關係衝突，互動疏離，尤其以

脆弱團體成員—受訓者更易發生。

就訓練精神分析團體的學院來說，

多重關係產生的影響至少有二部份：( 1 )

因醫療本身產生( i a t r o g e n e s i s )及( 2 )依循治

療途徑(the pass-along)產生的危險性。

首先，在治療關係外，團體領導者

與成員－受訓者之間的接觸，會因醫療

引發輕微不適的角色紊亂，成員－受訓

者不清楚其領導者扮演治療者或夥伴，

產生浮動焦慮和憂鬱，自我厭惡，幻想

式自傷，或極度焦慮及身體不適成員－

受訓者，有成員－受訓者就表示自我處

於”解離(fall ing a pa rt)”或”失魂落魄

(jumping out of their  skin)”狀態，易導致情

感錯亂。而此情感的錯亂，是團體領導

者的濫權，利用成員－受訓者處於依賴

位置上的脆弱，甚至可能有性接觸，使

得成員－受訓者陷入嚴重盲點而受苦。

而資深領導者甚至也會自我欺騙，掉入”

除性關係接觸外，可進行任何事，只要

達到心理分析就好！”的想法，只相信

精熟分析能力，丟棄智慧和倫理規範，

且認為不會有嚴重後果，但實際上這種

態度是天真及傲慢的。

另學者Temerlin 和T e m e r l i n ( 1 9 8 2 )報告

中，發現社會性涉入的成員－受訓者從

團體外對領導者有負面感受時，會陷入

自殺式自我代償不全。加上其他成員為

保護領導者，團體籠罩於一種扭曲的忠

誠氣氛中，成員－受訓者會成為團體代

罪羔羊，進而放棄實際觀點，甚至攻擊

自我。從心理分析觀點來看，界線的模

糊會沖淡移情產生危險，所以多重關係

會破壞和失去移情治療效果( F e n i c h e l ,

1 9 7 4 )。社會性涉入的資深團體治療師，

會失去解釋移情的價值，進而危害整體

治療(Pepp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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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違反治療界線，團體領導者與成員不
能對等分享，可能使成員－受訓者必須

忍受界線模糊的衝擊(Pepper, 1991)。以下
以例子，來說明臨床實務上團體領導者

因多重關係帶來的潛在危險。

桑妮( S o n n y )，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團

體心治療師，在經歷自我代償不全症狀

時，已和一位團體領導者有多年複雜的

多重關係。桑妮告訴領導者，在團體治

療中感覺”自己像精神病人一樣地脫離

現實，有如身體離開椅子飄浮到天空

般”，十分焦慮、沮喪，有如一位”愚蠢

的討好者”，只為了讓別人喜歡而迎合他

人。領導者雖然解釋桑妮的症狀是因為

自戀式移情反應造成，但桑妮的反應，

真的只是對現實的扭曲嗎？其實不然。

實際上，桑妮角色不只是團體領導

者的成員、病人、被督導者，也是其行

政助理、密友和司機。桑妮的症狀，有

部份是因醫療引起的，是團體界線模糊

產生的結果，造成團體情境阻礙開放負

面情緒。另外則是因為脆弱成員－受訓

者自我機能障礙，雖然憤怒脆弱的自

我，但仍不願傷害親密的領導者，所以

用情緒宣洩來保護領導者，甚至攻擊自

我造成。另外，桑妮在治療關係中也無

法學習建立適當界線，所以在自己帶領

的團體實務工作上中也發生多重關係，

向一個珠寶商的成員購買寶石( P e p p e r ,

2002)。

處理團體心理治療中多重關係，是

須要一個有系統和實際的答案，就像學

而上述現象，可稱為一種”煤氣燈
現象( g a s l i g h t i n g )”，此名詞來自於西元

1 9 4 0年代煤氣燈( G a s l i g h t )這部電影，內容
敘述維多利亞時代，某一個家庭的丈夫

查爾斯(Charles Boyer)藉由家中煤氣燈明

暗光影，企圖驅逐發狂妻子柏加曼( I n g r i d
B e r g m a n )，暗喻表示利用黑暗來破壞現

實知覺，使人精神混亂，若運用於團體
心理治療中，指團體專業組織已能量殆

盡(entropy run down)，即內在系統朝向混
亂和瓦解移動(Postman & Wtingartner,

1 9 6 9 )，最後可能毀滅。也正如過去學者
L a n g s ( 1 9 8 2 )所提的多重關係是一種”傾

倒或下滑( d u m p i n g )”現象，而學者
S t r a s b u r g e r與J o r g e n s o n及S u t h e r l a n d ( 1 9 9 2 )等

人就認為「下滑坡」(slippery slope)就是
對臨床實務者涉入多重關係的一種警告。

其次，團體成員－受訓者會無意識
地吸取領導者病理現象，產生投射性認

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而社會性涉入

的成員－受訓者，因不需有適當治療界
線，沒有學習過維持治療框架的方法，

未來成為領導者在自己實施的團體歷
程，也會衍生許多問題，成員－受訓者

將來也很困難幫助成員終止治療關係。
許多成員－受訓者加入社會性涉入領導

者的團體，長達2 0、2 5、3 0年，甚至更
久，產生經濟負擔(Pepper, 2002)。

而訓練精神分析團體的學院，助長
多重關係的發生，會使新手團體領導

者，無法與他人維持一個安全治療界限
的覺察，造成訓練上的一個嚴重盲點。

因為安全的界線，是專業倫理和臨床實

務上的一個重要成份(Langs, 1982)。B o r y
( 1 9 9 4 )認為案主對清楚一致界線的需要，

就像「風雨肆虐的海上救生圈，是唯一
可靠的依附。」，有助於信任感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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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S l a t e r ( 1 9 7 4 )所言要經由”內在網路”方

式來思考，以下個人就提出幾項建議。

1.檢查團體成員與領導者之間關係

團體實務工作者有責任自我監

控，審視涉入多重關係的動機，

也應評估風險及承擔責任，正如

學者K i t c h e n e r ( 1 9 8 8 )角色理論所述，

應注意角色關係對諮商歷程產生

的影響，仔細評估各項情形，包

括潛在風險或受損權力、利益衝

突、治療成效等檢查。所以，整

個團體歷程領導者與成員之間

應：( 1 )角色期待一致；( 2 )清楚角色

職責；( 3 )了解角色權力間落差。

在團體進行之前，領導者應對成

員實施有系統的「始業輔導」或

「會前 會」，澄清成員對團體的誤

解或不正確期望，提供成員對團

體一個 正確的思想架構及行為規

範，提示團體中可能發生的問題。

2.(一)加強領導者或督導者對多重關

係的認知及覺察

領導者除有處理團體動力及議題

的能力外，應磨練個人敏銳度和

覺察力，避免將自我需要、價值

觀強加於成員身上，造成傷害；

也要有檢查團體發生多重關係的

能力，釐清多重關係的界定及影

響，遵守團體界線來處理成員移

情及自身反移情作用，若不慎涉

入，也應善用資源如：督導、同

事等人協助，並隨時調整與修正

團體專業倫理準則。而在團體心

理治療的教學及督導過程中，教

學者或 督導者需瞭解與成員兩人

間的互動，注意自我人格特質、

溝通及因 應模式，對學習者或被

督導者可能 的影響。督導者也應

接受進階倫理 課程的訓練，並將

所學運用於督導 過程或臨床實務

中，避免發生雙/多重關係。

(二)降低團體歷程涉入多重關係的風險

1.嚴守領導者與成員關係的倫理守

則遵守團體倫理守則的規定，團

體領導者宜避免濫用專業身份及

有關權力，在團體及延續活動，

與團體成員進行不當之個人或社

會性關係，甚至性接觸來滿足個

人需求。

2.甄選參與成員或採取自行招募方

式，減少成員之間多重關係組成

團體前，領導者應落實團體成員

甄選；或招募方式。領導者要詢

問參與成員是否參加或接受類似

團體或其他輔導，以避免成員參

與同時存在的兩個以上專業治療

或輔導，確定成員之間沒有上下

屬、高低階、從屬關係。若是成

員間的關係難以避免，領導者應

主動與雙方各自討論，讓案主可

完全了解可能發生的情況及冒險，

讓雙方都同意如此安排，也可減

少對其他團體成員的不利影響。

3.減少團體歷程涉入多重關係之執

行方法

(1)團體開始時，先建立一致但有

彈性的關係界線。若無法完全

避免多重關係時，應以「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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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福祉為重」。

(2)發生多重關係時，須確保及尊

重成員知後同意，共同探討存

在的風險與影響，並適時報

告，及時處置。

(3)隨時檢測團體多重關係或角色

混淆，可能產生的問題和衝擊。

(4)識別發生團體多重關係的現

象，找出關鍵原因，參考當地

倫理規範和相關法規，擬定解

決方案，評價可能的影響及後

果，明智做出倫理決定。

(5)諮詢：為保持處理團體多重關

係的客觀性，可向其他專業人

員討論解決辦法。

(6)接受督導：若多重關係變得棘

手或風險升高，須尋求督導的

協助。

(7)記錄：基於法律的考量，須以

正式文件記錄團體歷程實務，

及多重關係處理情形。

(8)過程中若對成員可能有傷害之

虞，則須轉介給其他專業人員

或團體。

1.調整學校輔導教師的角色及立場，

確立學校諮商師專業角色

從國內洪莉竹( 2 0 0 4 )研究，發現學

校諮商師專業倫理困境，與所處

場域多重關係有高度相關，學校

諮商師常又為輔導教師。而美國

師生諮商雙重關係，較可能出現

於諮商相關科系的研究所中，因

為美國學校諮商師不負責教學，

只有諮商、諮詢及協調等功能

(Buntham & Jackson, 2000)，這與國

內體制不同。最近美國心理學會

的倫理工作小組，已經對團體心

理治療多重關係採取一個處置，

建議”提供學生心理治療的全體

教職員，有責任禁止對學生做評

價”(APA, 2000)，這是一個值得鼓

勵的新發展方向。如果可實際推

展實施，將會避免像桑妮一樣陷

入痛苦無法逃脫困境的學生。團

體領導者、教師或督導，都應避

免同一個人。

因此，如果要突破學校輔導工作

的困境，是需要調整輔導教師角

色及立場(林家興，1 9 9 1 )，建立輔

導教師與授課教師的分業制度，

確立諮商專業人員地位及職責。

而現階段學校輔導老師若執行團

體心理治療，將勢必會面臨關係

衝突，臨床實務工作者就無法只

依教條方式處理，要考慮社會文

化對多重關係的界定，因應社會

對「諮商專業」及「諮商師」的

看法及期待(洪莉竹，2 0 0 4 )，才能

在專業倫理守則和文化脈絡下，

選擇一個維護成員福祉，又不涉

入多重關係的方法。

2.提昇學院或機構團體心理治療之

倫理訓練質與量

研究指出大專院校輔導老師，在

諮商關係的倫理表現較不嚴謹，

有待改善與釐清的主題中，以雙

重關係為主，尤其有師生關係、

社交關係 (楊淳斐，1 9 9 7 )，所以應

在教育訓練過程，應加強多重關

004蔡碧藍  5/15/2007  1:47 PM  頁面 27



28

係之倫理議題。而目前諮商專業

人員訓練當中，雖提供一些團體

心理治療課程以及實務帶領經

驗，但缺乏專業進階訓練及精緻

督導，尤其是特殊團體訓練及長

期督導也很少，那麼關注團體心

理治療多重關係的倫理議題就更

少了。因此，除提昇團體心理治

療訓練的質與量，亦須關注團體

心理治療的倫理課題。在諮商師

養成教育中，可根據A S G W規定要

求，含一項團體心理治療課程，

1 0 - 2 0小時觀察與實際團體經驗等

訓練，以落實團體諮商師帶領團

體資格，擁有團體知識與帶領技

巧等要求，(范幸玲，2 0 0 2 )，再加

入團體心理治療倫理議題的討

論，以做為團體心理治療最重要

基礎。另外，在學院相關系所的

碩博班課程中，開設團體心理治

療進階課程，加上短期或長期團體

被督導經驗，及處理團體雙重關係

之倫理議題的研習。

而心理師在職教育上，須加入團

體心理治療實務上倫理議題的進

修，透過督導、個案研討與工作

坊，研討團體治療多重關係議

題，落實團體治療多重關係倫理

觀念。在實務開業過程，團體領

導者應熟知團體的倫理守則、法

律條文、機構規定與文獻等資

訊，留心最新修訂與發展狀況，

保持對團體多重關係倫理議題的

敏感性。甚至更進一步，投入團

體治療倫理相關研究，提昇團體

治療多重關係研究的質與量，作

為團體治療倫理理念及實踐學科

之基礎。

3.積極建立一個監督團體多重關係

的專業組織

應建立類似美國團體心理治療學

會的專業組織，定期舉行專題研

討及研習會，討論多重關係對專

業倫理和臨床實務的影響，提升

實務工作者對多重關係的知覺，

警惕專業社群小心多重關係的潛

在傷害。

有時若因專業倫理守則過於籠統

含糊，無法提供明確抉擇的參

照，就可設立一個專業處置機

構，解決實務工作者面臨多重關

係的憤怒及挫折，也可扮演一個

監督治療、檢閱證書和管理治療

師的角色。或可採用網路機制，

建立一個實務倫理照顧小組，像

BRICK KILN機構一樣做法，讓治

療師簽署一份「認同治療師涉入

多重關係是不道德，保證自己未

曾從事這種行為」的倫理聲明

書，這或許也是一個學院外的正面

機構，用來監控專業品質的間接

方法(Pepper, 1997)。　

4.落實民眾正確諮商服務專業的觀

念，保障權益

民眾對諮商服務的觀念為何？從

L i n ( 2 0 0 2 )和C h e r n g ( 1 9 8 8 )研究，發現

台灣大學生對雙重關係的知覺和

倫理規範間有一段落差，就更可

預知一般民眾對多重關係更不了

解，而當概念愈不清楚就愈易違

反倫理，所以應加強民眾對關 係

的了解。而諮商人員在諮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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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除向社會大眾提供諮商專業

服務外，也要提供倫理相關知

識，說明專業角色的界線，讓民

眾了解避免多重關係的原因及重

要性，提昇社會大眾正確的諮商

概念，保障自身權益。

在現今心理師法通過立法，諮商專

業已成為一個專業服務，諮商專業人員

更應認同專業角色及精神，除遵守專業

規定外，也須注重倫理議題，尤其在雙/

多重關係的普遍及難以避免情況下，要

降低涉入多重關係的風險，以維持專業

公眾形象，獲得大家認同及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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